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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提存？有哪些情形要辦理提存？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5-10-02

本⽂

⼀、提存的意思

所謂「提存」，是指「將要給付給對⽅的物品或⾦錢，暫時存放在法院提存所保管」的⾏為。

例如，A之前向B借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現在A要把⽋款還給B，但A因為某些原因無法直接將錢交給
B，就先把100萬元暫時存放在法院提存所，再讓B去提存所領取；⽽被放進去的這100萬元就稱為提存物。

但如此⼀來不是⽐較複雜嗎？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其實提存是有條件的，並不是想提存就可以提存。常⾒的提
存發⽣於以下情形：

（⼀）債務⼈因為「債權⼈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難為給付」⽽提存 [1 ]

「債權⼈受領遲延」指的是債務⼈要還債，但債權⼈遲遲不收或拒收；「不能確知孰為債權⼈⽽難為給付」則
是指債務⼈根本不知道債權⼈是誰。

以前述例⼦來說，A和B其實已經約好，A會在4⽉1⽇直接當⾯將100萬元交給B，想不到B當天卻因臨時出差
不在國內，導致A無法在4⽉1⽇還錢，則A就可以選擇將100萬元提存於法院，表⽰A已經對B還完債務，這樣
才不會讓A因為B⾃⼰出國無法收錢，⽽導致A需要負擔額外的利息或⾵險[2]。

（⼆）與假執⾏相關的提存 [3 ]

⼀個案件從起訴到判決確定，往往會耗時多年，如果被告趁案件還沒確定結束前，就⽴刻處分財產，導致原告
即便將來勝訴確定，也可能因被告已經沒有任何財產可以強制執⾏⽽形同⽩忙⼀場。為了避免這樣的情形發
⽣，原告起訴時可以主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也就是原告願意提存擔保⾦到法院，請法院准許原
告對被告的財產為假執⾏[4]。

相對的，被告對於假執⾏也不是沒有拒絕的權利，被告可以答辯稱：「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也就是如果法院認為原告有假執⾏的必要⽽同意原告為假執⾏，那被告也願意反過來提供擔保，將擔保⾦放在
法院，如此⼀來，原告就已經獲得保障⽽沒有聲請假執⾏的必要[5]。

以前述例⼦來說，假設A拒絕還100萬元，B打算向法院提起訴訟，此時B在起訴狀中便可以寫「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也就是B願意提供⼀筆擔保⾦提存到法院，請法院准許B於勝訴確定前可以對A的財產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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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的，A也可以在答辯時寫「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也就是如果法院准許B假執⾏，A也願意提供⼀
筆擔保⾦提存到法院，請法院准許不要對A的財產假執⾏。如果法院審理後判決B勝訴，便會在⺠事判決主⽂
⼀併寫明假執⾏的認定[6]：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參萬肆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7]

（三）與假扣押、假處分等保全程序相關的提存 [8 ]

當債權⼈想要聲請假扣押債務⼈的財產，或是對債務⼈有⾦錢以外的請求要禁⽌債務⼈變更時，法院會視情況
依法做出「債權⼈提供擔保後才能假扣押∕假處分」的裁定，若債權⼈願意且有能⼒，就可以拿著裁定以及法
院所要求的擔保⾦辦理提存，完成後即可進⾏假扣押或假處分。⽽相對的，法院的裁定內也會記載：債務⼈也
可以提供相當的擔保並進⾏提存後，就可以不⽤遭假扣押或假處分。

以前述例⼦來說， A被B催促還100萬元不但不理不睬，還偷偷把名下的財產都藏起來，此時B可以向法院提
出證據說明這些理由，請求法院允許假扣押A的財產，法院會通盤考量後作出決定，如果法院允許假扣押，便
會在⺠事裁定主⽂寫明：

「聲請⼈以新臺幣參拾參萬元……供擔保後，得對於相對⼈之財產於新臺幣壹佰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以新臺幣壹佰萬元為聲請⼈供擔保或將請求之⾦額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前項假扣押。」[9]

⼆、提存的種類（表1）

（⼀）清償提存

1. 什麼是清償提存？

清償提存在⺠法中⽐較像是「清償」，也就是還清債務的概念，像前⼀段（⼀）提到的便是清償提存，A是因
為B無法及時收取債務才辦理提存，⽽依照⺠法第328條規定[10]，A提存後的剩餘⾵險都是由B承擔（像是擔
⼼把錢搞丟）、A也不⽤再⽀付利息，從這⽅⾯來說就表⽰A已經清償完畢，無須再負責。此種提存情形便稱
為「清償提存」。

另外，假設債務⼈的房地產被拍賣了，換成⼀筆現⾦要分給債權⼈們，但其中⼀位債權⼈因故沒有⾺上領取，
法院就會把他應得的款項暫時提存[11]，此時雖然是由法院進⾏提存，但實際上就等於「債務⼈要向債權⼈清
償」，所以這也算是清償提存的⼀種[12]。

2. 要向哪間法院提存所辦理？



辦理清償提存原則上必須到「清償地」的法院提存所[13]，並不是任⼀個提存所都可辦理。假設前述的A（住
宜蘭）和B（住臺東）本來所約定的清償地為花蓮，則當A要辦理提存時，A就必須到臺灣花蓮地⽅法院，⽽不
是宜蘭或臺東。

3. 多久之內要去提存所領取？沒領會怎麼樣？

⾄於提存後，受取權⼈（有權利可以領取這筆錢的⼈，也就是前述的B）應該要在何時前往領取？從程序上來
說，當債務⼈提存後，法院就會發⼀份「提存通知書」給受取權⼈[14]，受取權⼈只要拿到提存通知書就可以
隨時到法院提存所辦理領取，但最晚必須於「提存通知書送達發⽣效⼒之翌⽇起10年內」領取[15]，也就是B
如果在收到提存通知書隔天起算超過10年沒有領取，該提存物就會歸屬國庫。

（⼆）擔保提存

1. 什麼是擔保提存？

擔保提存在⺠事訴訟法中具有「擔保」的效果，像前⼀段（⼆）、（三）的例⼦，B請求於供擔保後為假執
⾏、或是B為聲請假扣押⽽提供擔保，此時的提存⽬的並不是清償債務，⽽是⽤來擔保假執⾏或假扣押等程序
的進⾏，這種提存情形便稱為「擔保提存」。

2. 要向哪間法院提存所辦理？

依提存法第5條[16]，擔保提存是由「本案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之第⼀審法院或執⾏法院提存所」辦理，也就
是進⾏該案件審理的法院。舉例來說，原告向臺灣苗栗地⽅法院起訴並獲得第⼀審勝訴判決，則假執⾏的提存
就是在同⼀法院辦理。

3. 多久之內要去提存所取回？沒領會怎麼樣？

因為擔保提存的⽬的不是要向對⽅清償，所以不像清償提存會有受取權⼈存在，只有在當供擔保的原因消滅時
（也就是沒有繼續擔保的必要時），提存⼈才可以向提存所聲請取回提存物[17]，好⽐前⼀段（⼆）的例⼦，
如果B最終勝訴確定，B依法可以直接強制執⾏A的財產，不⽤再繼續假執⾏（也就是沒有繼續提存的必要），
此時B就可以向法院聲請取回放在提存所的錢，不過必須於「供擔保原因消滅之翌⽇起10年內」聲請[18]，否
則提存物將歸屬國庫。

 

表１：清償提存與擔保提存的⽐較表
 清償提存 擔保提存



管轄法院提存所 清償地的法院提存所
（⺠法第327條、提存法第4條）

本案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的第⼀審法院或執⾏
法院提存所
（提存法第5條）

債權⼈領取；
擔保⼈取回期限

⾃提存通知書送達發⽣效⼒的翌⽇起
10年內
（⺠法第330條、提存法第11條第2
項）

供擔保原因消滅的翌⽇起10年內
（提存法第18條第2項）

來源：作者⾃製
 

註腳
   ⺠法第326條：「債權⼈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難為給付者，清償⼈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

⼈提存之。」
[1]

   ⺠法第328條：「提存後，給付物毀損、滅失之危險，由債權⼈負擔，債務⼈亦無須⽀付利息，或賠償其
孳息未收取之損害。」

[2]

   ⺠事訴訟法第392條：「
I 法院得宣告⾮經原告預供擔保，不得為假執⾏。
II 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免為假執⾏。
III 依前項規定預供擔保或提存⽽免為假執⾏，應於執⾏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為之。」

[3]

   ⺠事訴訟法第390條第1項：「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恐受難於抵償或難
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為什麼聲請假執⾏會需要提供擔保⾦呢？簡單說就是
為了避免權利濫⽤。舉個例⼦，X對Y提了⼀個訴訟並請求假執⾏Y的財產，如果法院同意讓X假執⾏，那
就表⽰Y會有⼀段時間無法⾃由處分財產，但假若X最後敗訴，不就等於這個假執⾏沒事造成了Y的⿇煩嗎
？因此，法院才會要求X先提供擔保⾦，作為⽇後補償Y的保障。

[4]

   擔保⾦的⾦額是怎麼計算的呢？實務上常⾒的⽅式是以訴訟審理時間及該期間可能發⽣的利息數額來算，
例如，臺灣桃園地⽅法院100年度聲字第12號⺠事裁定：「本院審酌相對⼈依上開執⾏名義所得受償之
債權⾦額518,000元，參諸⺠法第203條之規定，以週年利率5%，並據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
點第2款、第7款及第8款規定，⺠事通常程序第⼀審審判案件期間為1年4個⽉，⺠事第⼆審審判案件期
間為2年，⽽聲請⼈所提債務⼈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價額為518,000元，係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本院
綜合上開情節，推估前開債務⼈異議之訴當可於2年內審結，故認以51,800元為相對⼈因本件停⽌執⾏所
可能受到損害之擔保⾦為適宜。」換句話說，擔保⾦數額⼤多是依債權⾦額，按週年利率計算利息後所得
的總額；⾄於反擔保的⾦額，通常是擔保⾦的3倍。

[5]

   ⺠事訴訟法第393條第2項：「關於假執⾏之裁判，應記載於裁判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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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臺灣新北地⽅法院114年度訴字第1248號⺠事判決主⽂。[7]

   ⺠事訴訟法第526條：「
I 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II 前項釋明如有不⾜，⽽債權⼈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
扣押。
III 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雖經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供擔保後為假扣押。
IV 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聲請假扣押者，前項法院所命供擔保之⾦額不得⾼於請求⾦額之
⼗分之⼀。」
⺠事訴訟法第527條：「假扣押裁定內，應記載債務⼈供所定⾦額之擔保或將請求之⾦額提存，得免為或
撤銷假扣押。」
⺠事訴訟法第532條：「
I 債權⼈就⾦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者，得聲請假處分。
II 假處分，⾮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後不能強制執⾏，或甚難執⾏之虞者，不得為之。」
⺠事訴訟法第533條：「關於假扣押之規定，於假處分準⽤之。但因第五百三⼗五條及第五百三⼗六條之
規定⽽不同者，不在此限。」
⺠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除別有規定外，關於假處分之規定，於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準⽤之。」

[8]

   參臺灣新北地⽅法院112年度全字第259號⺠事裁定。[9]

   ⺠法第328條。[10]

   提存法第4條第5項：「強制執⾏法關於強制執⾏所得⾦額、破產法關於破產債權分配⾦額或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關於清算事件分配⾦額之提存，由受理強制執⾏、破產事件或辦理清算事件之法院提存所辦理之
。」

[11]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13年度抗字第282號⺠事裁定：「⼜債權⼈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
難為給付者，清償⼈得將其給付物，為債權⼈提存之；強制執⾏法關於強制執⾏所得⾦額、破產法關於破
產債權分配⾦額或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事件分配⾦額之提存，由受理強制執⾏、破產事件或辦理
清算事件之法院提存所辦理之。⺠法第326條及提存法第4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是執⾏法院就系爭分
配款，如受領權⼈即抗告⼈受領遲延，⾃得依前開法條規定辦理清償提存。」

[12]

   ⺠法第327條：「提存應於清償地之法院提存所為之。」
提存法第4條：「
I 清償提存事件，由⺠法第三百⼗四條所定清償地之法院提存所辦理之。
II 債權⼈在中華⺠國現無住所或住所不明時，以其在中華⺠國之居所，視為住所；無居所或居所不明者，
以其在中華⺠國最後之住所，視為住所。
III 債權⼈在中華⺠國無最後住所，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致難依前項定其清償地者，由債務⼈住所地
法院提存所辦理之。
IV 數⼈有同⼀債權，其給付不可分，或為公同共有債權，⽽債權⼈住所不在⼀法院管轄區域者，由其中
⼀住所地法院提存所辦理之。
V 強制執⾏法關於強制執⾏所得⾦額、破產法關於破產債權分配⾦額或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關於清算事件
分配⾦額之提存，由受理強制執⾏、破產事件或辦理清算事件之法院提存所辦理之。

[13]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V,114%252c%25e8%25a8%25b4%252c1248%252c20250617%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52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52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53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53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538-4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V,112%252c%25e5%2585%25a8%252c259%252c20231213%252c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32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12&flno=4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HV,113%252c%25e6%258a%2597%252c282%252c20240930%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32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12&flno=4


延伸閱讀
楊舒婷（2025），《在提存所裡⾯的錢要怎麼拿出來？誰可以去拿出來？》。
陳琦姸（2024），《如何聲請假扣押執⾏？從擔保提存談起》。
陳琦姸（2024），《什麼是假扣押？假扣押聲請要注意什麼？》。

標籤
 提存，清償提存，擔保提存，提存物，受取權⼈

VI 政府機關依據法律所發給之補償費或其他公法上⾦錢給付，其提存由該機關所在地之法院提存所辦理
之。」

   提存法第10條第3項：「提存所接到提存書後，認為應予提存者，應於提存書載明准予提存之旨，⼀份留
存，⼀份交還提存⼈。如係清償提存，並應將提存通知書送達受取權⼈。認為程式不合規定或不應提存者
，應限期命提存⼈取回。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其逾⼗年不取回者，提存物歸屬國庫
。提存所於准許提存後，發現有程式不合規定或不應提存者，亦同。」

[14]

   ⺠法第330條：「債權⼈關於提存物之權利，應於提存後⼗年內⾏使之，逾期其提存物歸屬國庫。」
提存法第11條第2項：「⺠法第三百三⼗條所定⼗年期間，⾃提存通知書送達發⽣效⼒之翌⽇起算。」

[15]

   提存法第5條：「擔保提存事件由本案訴訟已繫屬或應繫屬之第⼀審法院或執⾏法院提存所辦理之」[16]

   提存法第18條第1項：「擔保提存之提存⼈於提存後，有下列情形之⼀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提存所返還提
存物：
假執⾏之本案判決已全部勝訴確定。
⼆、因免為假執⾏⽽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其假執⾏之宣告全部失其效⼒。
三、假扣押、假處分、假執⾏經裁判後未聲請執⾏，或於執⾏程序實施前撤回執⾏之聲請。
四、因免為假扣押、假處分、假執⾏預供擔保，⽽有前款情形。
五、假扣押、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其本案訴訟已獲全部勝訴判決確定；其請求取得與確定判決有同⼀效
⼒者，亦同。
六、假執⾏、假扣押或假處分所保全之請求，其本案訴訟經和解或調解成⽴，受擔保利益⼈負部分給付義
務⽽對提存物之權利聲明不予保留。
七、依法令提供擔保停⽌強制執⾏，其本案訴訟已獲全部勝訴判決確定。
⼋、受擔保利益⼈於法官或提存所主任前表明同意返還，經記明筆錄。
九、提存出於錯誤或依其他法律之規定，經法院裁定返還確定。」

[17]

   提存法第18條第2項：「前項聲請，應於供擔保原因消滅之翌⽇起⼗年內為之；逾期其提存物歸屬國庫。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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